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20301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2.10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610000
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华府大道 1 段 1 号蓝润 ISC2 栋 1 单元 2008 号 

成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(普通合伙)

胡晓(13551347715)

发文日：

2023 年 09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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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药房的污染隔离取药窗

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

本通知书是对申请日提交的申请文件的审查意见。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4 条的规定，审查员对上述实

用新型专利申请进行了初步审查。经审查，该专利申请存在下列缺陷：

1.该专利申请涉及一种“药房的污染隔离取药窗 ”，其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“1、一般的污染隔离取药窗

都是采用密闭的窗户和取药门窗的组合结构，在进行取药时，需要药房内工作人员手动将取药门窗打开，取

药门窗的开关间隔时间较长，污染容易进入到药房内，因此有待改进；2、污染隔离取药窗一般只具备隔离污

染的作用，难以将细菌杀灭，因此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；3、在进行取药时，需要药房内工作人员将药品传递

至窗口处，取药效率较低”，说明书中记载了“包括药房墙体、取药窗本体、活动窗、台体和伸缩驱动件，所

述取药窗本体固定在药房墙体的内部，且所述取药窗本体的底部设置有取药口，所述活动窗设置在取药口位

置处的取药窗本体内壁上，活动窗与取药窗本体紧密贴合，所述伸缩驱动件安装在活动窗上方的药房墙体内

部，伸缩驱动件的输出端与活动窗的顶端固定连接，所述台体设置在药房墙体的下方，所述台体顶端的一侧

固定有第一侧板，且所述第一侧板的外壁上安装有激光发射器，所述台体顶端的另一侧固定有第二侧板，且

所述第二侧板的外壁上安装有激光接收器 ”，说明书中并未详细说明激光接收器、控制器和伸缩驱动件之间

的连接结构，不清楚这样的控制结构如何设置在本申请的取药窗装置内；且送药斜坡的坡度有限，其表面有

一定的摩擦力，使得药物并不能顺利地快速通过激光发射器所在的位置并滑出，说明书中未对斜坡和活动窗

作出进一步的设计，因此，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，该手段是含糊不清的，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

无法实现，附图中也缺少实施该设想的具体产品结构，使得说明书及附图所记载的内容不能构成一个清楚完

整的技术方案，因而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。

基于上述理由，该专利申请不能被授予专利权，而且该专利申请的申请文件中也没有记载其它任何可获

得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，因此该专利申请不具备授予专利权的前景。如果申请人不能在本通知书规定的答复

期限内提出具有说服力的理由，该专利申请将被驳回。

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4 条第 2 款的规定，申请人应当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陈述意见或补正，

期满未答复的，该专利申请将被视为撤回。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补正/提交修改文本后，仍不符合规定的，该专

利申请将被驳回。

审 查 员：石丹宇

联系电话：010-53960443

审查部门：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


